
附件3
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示范条款 
- 附加住院津贴

总则
第1条 本附加保险条款须附加于建筑施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主保险合同由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批单以及经投保人与保险人认可的、与保险合同有关的其它书面协议等组成，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本附加险保险期间与主险一致，但最长不超过1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第2条 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本附加险合同与主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保险合同为准。主保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3条 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应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组织或个人。
第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自获得被保资格之日起遭受主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见释义），并自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含）内因该事故在指定医疗机构（见释义）进行住院治疗，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合理住院天数，按照保险单载明的每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日额计算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事故，在指定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保险人按被保险人自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含）内实际每次住院天数，扣除保险单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天数后核定实际给付天数。按照实际给付天数与每日给付标准的乘积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除另有约定外，实际给付天数之和不得超过累计给付天数一百八十天，累计给付天数达到一百八十天时，对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责任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同一原因多次住院，前次出院与后次住院日期间隔未达九十天的，则视为同一次住院。

责任免除
主保险合同列明的各项责任免除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若主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本附加险合同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第六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的整容、整形手术，以及因任何原因进行的美容；
（二）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的牙科治疗或手术、视力矫正、因矫正视力而作的眼科验光检查，任何原因导致的牙齿修复或牙齿整形、安装及购买残疾用具（如轮椅、假肢、假眼、假牙或者助听器等）；
（三）被保险人进行一般身体检查、疗养、特别护理、静养、康复性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或预防性治疗；
（四）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
（五）被保险人在家自设病床治疗；
（六）被保险人不符合入院标准住院、挂床住院（见释义）或应当出院但拒不出院而造成的延长住院；
（七）对于被保险人在门诊观察室、急诊观察室、其他非正式病房、联合病房进行的治疗；
（八）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赔天数计算得出的免赔额。

保险金额与免赔天数
第七条 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本保险合同的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额为每日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金额乘以（意外伤害住院总给付日数减保单约定免赔天数），每日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免赔天数由投保人、保险人在投保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释义
【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指定医疗机构】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定点医院，未约定定点医院的，则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共同指定并在保单上载明的医疗机构，且应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意外伤害急救不受此限，但经急救情况稳定后，须根据病情及时转入前述医疗机构治疗：
1、拥有合法经营执照；
2、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向受伤者和患病者提供留院治疗和护理服务；
3、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4、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挂床住院】是指患者并未实际住院接受治疗，但医院仍然将患者登记为“住院治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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